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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75         证券简称：美都能源         公告编号：2017-072 

债券代码：122408         债券简称：15美都债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东签订《关于 

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之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内容 

2017 年 10月 27 日，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都能源”或“公

司”)与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福锂业” 或“标的公司”）股东

王明悦、合肥顺安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肥顺安”）、

徐明、瑞福锂业管理团队亓亮等自然人以及瑞福锂业其他股东陈振华等各方签订

《关于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之框架协议书》，公司拟收购上述交易对

方持有瑞福锂业 98.51%的股权，交易对价不超过 35.96 亿元人民币（本次收购最

终交易价格以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参考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并在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进行约定）。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瑞福锂业

98.51%的股权。本次将以支付现金方式完成股权收购。该事项已经公司九届九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和《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1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二条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购买、出售同一或者相关资产的有关比例计算的

适用意见》的相关规定，本次公司拟收购瑞福锂业股权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

产重组。 

本次收购股权的定价原则最终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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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为依据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最终定价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交易风险提示 

（1）本交易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关于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之框架协议书》的签署，旨在表

达协议双方收购及出让股权的意愿及初步商洽的结果，公司将尽快对标的公司进

行审计、评估等工作。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原则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

产评估机构之评估报告作为价格确定的依据，本次交易的最终定价尚需提交公司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需经双方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及履行相关程序后

确定。同时，标的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受让交易对方合计持

有的标的公司不低于 98.51%的股权，存在标的公司的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

而导致本次收购无法实施的可能。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可能终止的风险。 

（2）交易标的存在障碍导致交易终止的风险 

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正在进行中，标的资产是否存在

影响持续经营的重大问题目前尚无法确定。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框架协议

约定：如中介机构在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工作中发现标的资产存在重大经营风险

及法律问题，导致收购难以进行或不符合上市公司的监管要求，则交易将予以终

止。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尚需时间，若相关工作无法按时完成，

则本次交易可能将无法按期进行。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可能终止的风险。 

（3）评估数据与交易标的预估数据存在差异的风险 

公司收购标的公司的交易作价系交易双方根据市场通行的作价原则，由交易

双方根据标的公司经营现状和未来发展前景进行审慎预估。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

签署的《关于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之框架协议书》，最终作价需以有

证券期货业务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出具评估报告为基础，由双方协商

确定。由于预评估过程的各种假设存在不确定性，存在因未来实际情况与预评估

假设不一致，特别是宏观经济的波动、产业政策的变化、市场竞争环境改变等情

况，使得瑞福锂业未来盈利水平达不到评估时的预测，导致出现标的资产的估值

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形。提请投资者注意本次交易存在前述相关因素影响标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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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盈利能力进而影响标的资产估值的风险。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的价值评估

会遵循符合行业惯例的规则，存在评估机构与交易对方对交易标的资产的经营业

绩预测不一致的风险。 

（4）标的资产行业风险 

从原材料市场来看，目前标的公司的生产原料——锂矿石原材料较大程度上

依赖进口，如未来国家的进出口政策出现调整或者锂矿石出口国的出口政策出现

较大变化，标的公司将面临由此带来的原材料成本波动或供应受限等风险。 

从产品市场供给来看，当前碳酸锂行业处在供不应求的状态，其价格也较

2016 年之前有较大的涨幅，因此碳酸锂行业的相关企业均在积极筹备扩产。虽

然碳酸锂新增产能的释放至少需要近一年半的时间，原材料矿山和盐湖卤水提锂

的扩产时间更长，但行业仍有产能释放超出预期的风险。此种情况一旦出现，行

业将可能面临价格波动风险。碳酸锂行业市场需求大幅增长得益于动力电池行业

市场需求的高速增长的拉动，虽然当前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形势向好，但是由于该

行业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未来其产销量一旦出现阶段性回落，对动力锂电池的需

求也将减小，可能导致锂电池产业链上游锂盐产品价格的下滑。 

以上风险提示，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一、本次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召开九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与山东瑞福

锂业有限公司股东签订<关于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之框架协议>的议

案》。 

瑞福锂业是一家专业从事碳酸锂、氢氧化锂及金属锂等锂电新材料系列产品

研发、生产、销售的新能源高科技企业。瑞福锂业拥有 25,000吨/年的电池级碳

酸锂生产线和 3,000 吨/年的高纯碳酸锂生产线，同时 1万吨/年的电池级氢氧化

锂正在实施中，预计到 2018年瑞福锂业将具备 3.8 万吨/年锂盐生产能力，力争

跻身锂盐市场竞争力企业前列。 

具体议案内容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拟与王明悦签订<关于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

权之框架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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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以不超过 148，021.01万元的价格受让其所持瑞福锂业全部股权，共

计占瑞福锂业全部股份的 34.21%。 

（二）审议通过《公司拟与合肥顺安签订<关于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

股权之框架协议>的议案》 

公司拟以不超过 100,246.74 万元的价格受让其所持瑞福锂业全部股权，共

计占瑞福锂业全部股份的 27.47%。 

（三）审议通过《公司拟与徐明签订<关于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

之框架协议>的议案》 

公司拟以不超过 37,320.00万元的价格受让其所持瑞福锂业全部股权，共计

占瑞福锂业全部股份的 10.23%。 

（四）审议通过《公司拟与瑞福锂业管理团队签订<关于收购山东瑞福锂业

有限公司股权之框架协议>的议案》 

公司拟以不超过 58,458.05万元的价格受让其所持瑞福锂业全部股权，共计

占瑞福锂业全部股份的 16.02%。 

（五）审议通过《公司拟与陈振华等 11 人签订<关于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

公司股权之框架协议>的议案》 

公司拟以不超过以 15,515.70 万元的价格受让受让其所持瑞福锂业全部股

权，共计占瑞福锂业全部股份的 10.58%。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瑞福锂业 98.51%的股权。上述股权收购的最

终交易价格以中介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并由股权转让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将

以支付现金方式完成。 

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收购股权事项，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

相关授权人士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允许的范围内，全权决定及办理与本次

交易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和《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1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上市公司在12个月内连续购买、出售同一或者相关资产的有关比例计算的

适用意见》的相关规定的相关规定，本次公司拟收购瑞福锂业股权不构成关联交

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5 
 

标的公司瑞福锂业 2016年度归属于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 152,744,794.51

元（未经审计），占公司 2016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万元。（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149,129,034.70

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的规定，本次交提公司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王明悦 

身份证号码：37098219680128**** 

（二）合肥顺安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NHELU1Y 

注册地址：合肥巢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北楼 401室 

成立日期：2017 年 4月 11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商务信

息咨询、财务咨询（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

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三）徐明 

身份证号码： 33022719740605**** 

（四）亓亮 

身份证号码：37120219821216**** 

（五）张庆梅 

身份证号码：37092219630116**** 

（六）安超 

身份证号码：37098219800730**** 

（七）王占前 

身份证号码：34212919801221**** 

（八）庞绪甲 

身份证号码：37092219770814**** 

（九）杨万军 

身份证号码：22012519750313**** 

（十）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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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码：37092219730620**** 

（十一）陈振华 

身份证号码：37098219650513**** 

（十二）徐冬梅 

身份证号码：37090219731026**** 

（十三）刘绪凯 

身份证号码：37092219701128**** 

（十四）郭承云 

身份证号码：37098219710426**** 

（十五）王清学 

身份证号码：37092019510826**** 

（十六）乔建亮 

身份证号码：37072519690209**** 

（十七）曹淑青 

身份证号码：37282719790206**** 

（十八）李霞 

身份证号码：37098219710513**** 

（十九）王玉卓 

身份证号码：37098219820214**** 

（二十）苑洪国 

身份证号码：37092019710302**** 

（二十一）韩翠芬 

身份证号码：37030219660414**** 

三、交易标的概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肥城市老城镇工业园 

注册资本：9,777.78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明悦 

成立日期：20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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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碳酸锂、冰晶石、白炭黑、混合矾、芒硝、无水硫酸钠生产、销

售，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范围内的进出口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主要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股权比例 

1.  王明悦 34.21% 

2.  合肥顺安 27.47% 

3.  亓亮 11.66% 

4.  徐明 10.23% 

5.  徐振华 4.13% 

6.  徐冬梅 3.19% 

7.  张庆梅 3.37% 

8.  刘绪凯 1.31% 

9.  陈振民 1.17% 

10.  郭承云 0.63% 

11.  王清学 0.79% 

12.  安超 0.53% 

13.  王占前 0.26% 

14.  袁亮 0.20% 

15.  乔建亮 0.13% 

16.  曹淑青 0.11% 

17.  李霞 0.11% 

18.  王玉卓 0.11% 

19.  庞绪甲 0.09% 

20.  王林生 0.09% 

21.  杨万军 0.08% 

22.  苑洪国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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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李勇 0.04% 

24.  韩翠芬 0.03% 

25.  尹建训 0.03% 

合计 100% 

（三）交易标的最近一年一期财务状况 

截至 2016年末，瑞福锂业的资产总额为 954,443,481.64元，负债总额为

361,456,663.95元，净资产为 592,986,817.69 元；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瑞

福锂业资产总额为 1,470,641,065.02 元，负债总额为 766,337,166.42 元，净资

产为 704,303,898.60 元；2017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392,139,554.62 元，实

现净利润 111,317,080.91 元。（上述数据均未经审计）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的定价原则为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之评估

报告作为价格确定的依据，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经相关审议程序确定。 

    本次交易的最终定价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根据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收购股权框架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 关于公司与王明悦签订《关于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之框架

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收购方）：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德清大道 299 号 2601室、2602室 

法定代表人：闻掌华 

乙方（出让方）：王明悦 

住所：山东省肥城市新城办事处长山街 66号 

身份证号码：37098219680128**** 

鉴于： 

1、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

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9,777.78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矿石提取制备

锂电池正极原材料——电池级碳酸锂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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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方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一家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600175。 

3、乙方为目标公司的股东，目前持有目标公司 34.21%的股权。 

4、为了整合上市公司及目标公司的优势资源，甲方拟以现金收购方式受让

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 

经友好协商，甲乙双方达成协议如下： 

1.本次收购方案 

1.1 本次收购的先决条件： 

（1）甲方对目标公司开展的尽职调查结果与甲方前期了解的无重大差异，

且目标公司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指构成对本次收购的法律障碍或对目标公

司经营的合法合规性产生重要影响、或可能本质上对本次收购估值形成重大影响

的情况）； 

（2）甲方及目标公司就本次收购均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1.2 本次收购方式 

甲方拟以现金方式受让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34.21%的股权。 

1.3 本次收购的价格、定价依据 

甲乙双方同意，本次收购的预估转让价格不高于 148,021.01万元（含税）；

本次收购最终的转让价格以甲方聘请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

估报告”）为参考由双方协商确定，并在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进行约定。 

1.4 本次收购的税费承担 

本次收购涉及的税费由甲乙双方根据法律规定各自承担，法律未明确规定的，

由双方协商解决。 

1.5 本次收购的时间安排 

甲方承诺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四个月内尽力与乙方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

议；但不论何种情形下，甲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与乙方签订正式的

股权转让协议，并承诺于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后尽快促使甲方股东大会召开并

作出决议。但由于上述第一条第 1.1款项下的先决条件未达成或因监管机构或政

策的原因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签署的除外。 

1.6 业绩承诺及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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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收购由乙方及其经营管理团队（业绩承诺方）向甲方承担目标公

司对应业绩承诺期间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 

（2）甲方与业绩承诺方确认：目标公司的业绩承诺期为 2018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年度。前述目标公司 2018年度、2019年度和 2020年度拟实现的净

利润数（本协议约定的“净利润”均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分别为不低于 42,000万元、45,000 万元和 48,000万元。 

（3）乙方同意将本次收购的股权转让款中不低于 71,688.15万元作为乙方

在目标公司业绩承诺期内未完成承诺业绩的补偿义务之担保，该等款项由甲乙双

方共同监管，乙方可以将该等款项用于购买甲方公司股票。若乙方在业绩承诺期

内未完成承诺业绩，甲方有权要求业绩承诺方以双方共同监管的该等款项或乙方

以该等款项购买的甲方公司股票进行补偿。 

1.7 超额业绩奖励 

若业绩承诺方于业绩承诺期累积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总额超过承诺的净利润

总额，则超出部分的 20%奖励给业绩承诺方（含目标公司管理层），具体奖励分

配由乙方确定。 

2.排他性条款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甲方就目标公司股权处置事项享有与乙方进

行谈判的排他性权利；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与任何其他第三方直接或间接就

涉及目标公司股权相关的任何权益进行任何谈判或交易或其他任何性质的接触，

亦不能以任何方式与任何其他第三方签署任何涉及目标公司股权（包括但不限于

转让、处置、委托表决权、代持等）的备忘、意向书、协议、合同或安排等。 

3.后续融资约定 

3.1 在目标公司正常稳定运营并且每年达到乙方承诺的业绩（具体业绩承诺

的数额以正式协议为准）的前提下，在未来三年内甲方按照目标公司发展具体情

况的需要，将为目标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亿元的流动资金融资支持，该

等资金成本由目标公司承担。 

3.2 乙方承诺目标公司应将上述资金用于扩大产能、流动资金等公司主营业

务。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协议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4．目标公司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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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完成后，乙方继续担任目标公司董事长，同时保持目标公司现有管

理团队的基本稳定；甲方有权根据需要及时委派财务总监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5．违约责任 

5.1 甲方违反本协议第一条第 1.5款的约定未在约定时间内与乙方签订正

式股权转让协议，需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29,604.20 万元；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

所受损失的，甲方还应予以足额补偿；但因证券交易所或其他行政机关审核、批

准等不可归责于甲方的原因所导致的违约情形除外。 

5.2 乙方违反本协议第二条“排他性条款”约定的，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29,604.20 万元；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所受损失的，乙方还应予以足额补偿；

但因证券交易所或其他行政机关审核、批准等不可归责于乙方的原因所导致的违

约情形除外。 

（二） 关于公司与合肥顺安签订《关于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之框

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收购方）：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德清大道 299 号 2601室、2602室 

法定代表人：闻掌华 

乙方（出让方）：合肥顺安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合肥巢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北楼 401室 

注册资本：49,002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4月 11日 

合伙事务执行人：刘松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商务信

息咨询、财务咨询（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

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鉴于： 

1、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

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9,777.78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矿石提取制备

锂电池正极原材料——电池级碳酸锂等业务。 

2、甲方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一家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60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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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乙方为目标公司的股东，目前共计持有目标公司 27.47%的股权。 

4、为了整合上市公司及目标公司的优势资源，甲方拟以现金收购方式受让

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 

经友好协商，甲乙双方达成协议如下： 

1.本次收购意向 

1.1 本次收购的先决条件： 

（1）甲方对目标公司开展的尽职调查结果与甲方前期了解的无重大差异，

且目标公司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指构成对本次收购的法律障碍或对目标公

司经营的合法合规性产生重要影响、或可能本质上对本次收购估值形成重大影响

的情况）； 

（2）甲方及目标公司就本次收购均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1.2 本次收购方式 

甲方拟以现金方式受让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共计 27.47%的股权。 

1.3 本次收购的价格、定价依据 

甲乙双方同意，本次收购的预估转让价格不高于 100,246.74万元（含税）；

本次收购最终的转让价格以甲方聘请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

估报告”）为参考由双方协商确定，并在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进行约定。 

1.4 本次收购的税费承担 

本次收购涉及的税费由甲乙双方根据法律规定各自承担，法律未明确规定的，

由双方协商解决。 

1.5 本次收购的时间安排 

甲方承诺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四个月内尽力与乙方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

议；但不论何种情形下，甲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与乙方签订正式的

股权转让协议，并承诺于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后尽快促使甲方股东大会召开并

作出决议。但由于上述第 1.1条项下的先决条件未达成或因监管机构或政策的原

因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签署的除外。 

2.排他性条款 

2.1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甲方就目标公司股权处置事项享有与乙

方进行谈判的排他性权利；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与任何其他第三方直接或间

接就涉及目标公司股权相关的任何权益进行任何谈判或交易或其他任何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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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亦不能以任何方式与任何其他第三方签署任何涉及目标公司股权（包括但

不限于转让、处置、委托表决权、代持等）的备忘、意向书、协议、合同或安排

等。 

3.违约责任 

3.1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导致交易未能完成的，违约方需按照各自

股权所占比例向交易对方支付违约金 20,049.35 万元；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交易对

方所受损失的，违约方还应予以足额补偿；但因证券交易所或其他行政机关审核、

批准等不可归责于违约方的原因所导致的违约情形除外。 

（三） 关于公司与徐明签订《关于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之框架协

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收购方）：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德清大道 299 号 2601室、2602室 

法定代表人：闻掌华 

乙方（出让方）： 徐明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风格璟院 7号 

身份证号码：33022719740605**** 

鉴于： 

1、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

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9,777.78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矿石提取制备

锂电池正极原材料——电池级碳酸锂等业务。 

2、甲方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一家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600175。 

3、乙方为目标公司的股东，目前共计持有目标公司 10.23%的股权。 

4、为了整合上市公司及目标公司的优势资源，甲方拟以现金收购方式受让

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 

经友好协商，甲乙双方达成协议如下： 

1.本次收购意向 

1.1 本次收购的先决条件： 

（1）甲方对目标公司开展的尽职调查结果与甲方前期了解的无重大差异，

且目标公司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指构成对本次收购的法律障碍或对目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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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经营的合法合规性产生重要影响、或可能本质上对本次收购估值形成重大影响

的情况）； 

（2）甲方及目标公司就本次收购均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1.2 本次收购方式 

甲方拟以现金方式受让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共计 10.23%的股权。 

1.3 本次收购的价格、定价依据 

甲乙双方同意，本次收购的预估转让价格不高于 37,320.00 万元（含税）；

本次收购最终的转让价格以甲方聘请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

估报告”）为参考由双方协商确定，并在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进行约定。 

1.4 本次收购的税费承担 

本次收购涉及的税费由甲乙双方根据法律规定各自承担，法律未明确规定的，

由双方协商解决。 

1.5 本次收购的时间安排 

甲方承诺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四个月内尽力与乙方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

议；但不论何种情形下，甲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与乙方签订正式的

股权转让协议，并承诺于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后尽快促使甲方股东大会召开并

作出决议。但由于上述第 1.1条项下的先决条件未达成或因监管机构或政策的原

因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签署的除外。 

2.排他性条款 

2.1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甲方就目标公司股权处置事项享有与乙

方进行谈判的排他性权利；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与任何其他第三方直接或间

接就涉及目标公司股权相关的任何权益进行任何谈判或交易或其他任何性质的

接触，亦不能以任何方式与任何其他第三方签署任何涉及目标公司股权（包括但

不限于转让、处置、委托表决权、代持等）的备忘、意向书、协议、合同或安排

等。 

3.违约责任 

3.1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导致交易未能完成的，违约方需按照各自

股权所占比例向交易对方支付违约金 7,464.00 万元；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交易对

方所受损失的，违约方还应予以足额补偿；但因证券交易所或其他行政机关审核、

批准等不可归责于违约方的原因所导致的违约情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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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公司与瑞福锂业管理团队亓亮等自然人签订《关于收购山东瑞福

锂业有限公司股权之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收购方）：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德清大道 299 号 2601室、2602室 

法定代表人：闻掌华 

乙方 1（出让方）： 亓亮 

身份证号码：37120219821216**** 

乙方 2（出让方）：张庆梅  

身份证号码：37092219630116**** 

乙方 3（出让方）：安超  

身份证号码：37098219800730**** 

乙方 4（出让方）：王占前  

身份证号码：34212919801221**** 

乙方 5（出让方）：庞绪甲 

身份证号码：37092219770814**** 

乙方 6（出让方）：杨万军 

身份证号码：22012519750313**** 

乙方 7（出让方）：李勇 

身份证号码：37092219730620**** 

以上乙方 1、乙方 2、乙方 3、乙方 4、乙方 5、乙方 6、乙方 7合称为乙方。 

鉴于： 

1、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

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9,777.78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矿石提取制备

锂电池正极原材料——电池级碳酸锂等业务。 

2、甲方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一家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600175。 

3、乙方为目标公司的股东，目前共计持有目标公司 16.02%的股权。 

4、为了整合上市公司及目标公司的优势资源，甲方拟以现金收购方式受让

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 

经友好协商，甲乙双方达成协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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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收购方案 

1.1 本次收购的先决条件： 

（1）甲方对目标公司开展的尽职调查结果与甲方前期了解的无重大差异，

且目标公司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指构成对本次收购的法律障碍或对目标公

司经营的合法合规性产生重要影响、或可能本质上对本次收购估值形成重大影响

的情况）； 

（2）甲方及目标公司就本次收购均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1.2 本次收购方式 

甲方拟以现金方式受让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共计 16.02%的股权。 

1.3 本次收购的价格、定价依据 

甲乙双方同意，本次收购的预估转让价格不高于 58,458.05 万元（含税）；

本次收购最终的转让价格以甲方聘请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

估报告”）为参考由双方协商确定，并在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进行约定。 

1.4 本次收购的税费承担 

本次收购涉及的税费由甲乙双方根据法律规定各自承担，法律未明确规定的，

由双方协商解决。 

1.5 本次收购的时间安排 

甲方承诺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四个月内尽力与乙方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

议；但不论何种情形下，甲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与乙方签订正式的

股权转让协议，并承诺于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后尽快促使甲方股东大会召开并

作出决议。但由于上述第一条第 1.1款项下的先决条件未达成或因监管机构或政

策的原因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签署的除外。 

1.6 业绩承诺及补偿 

（1）本次收购由乙方及其经营管理团队（业绩承诺方）向甲方承担目标公

司对应业绩承诺期间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 

（2）甲方与业绩承诺方确认：目标公司的业绩承诺期为 2018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年度。前述目标公司 2018年度、2019年度和 2020年度拟实现的净

利润数（本协议约定的“净利润”均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分别为不低于 42,000万元、45,000 万元和 48,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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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乙方同意按各自股权所占比例将本次收购的股权转让款中共计不低于

28,311.85万元作为乙方在目标公司业绩承诺期内未完成承诺业绩的补偿义务

之担保，该等款项由甲乙双方共同监管，乙方可以将该等款项用于购买甲方公司

股票。若乙方在业绩承诺期内未完成承诺业绩，甲方有权要求业绩承诺方以双方

共同监管的该等款项或乙方以该等款项购买的甲方公司股票进行补偿。 

1.7 超额业绩奖励 

若业绩承诺方于业绩承诺期累积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总额超过承诺的净利润

总额，则超出部分的 20%奖励给业绩承诺方（含标的公司股东王明悦），具体奖

励分配由乙方确定。 

2.排他性条款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甲方就目标公司股权处置事项享有与乙方进

行谈判的排他性权利；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与任何其他第三方直接或间接就

涉及目标公司股权相关的任何权益进行任何谈判或交易或其他任何性质的接触，

亦不能以任何方式与任何其他第三方签署任何涉及目标公司股权（包括但不限于

转让、处置、委托表决权、代持等）的备忘、意向书、协议、合同或安排等。 

3. 违约责任 

3.1 甲方违反本协议第一条第 1.5款的约定未在三个月内与乙方签订正式

股权转让协议，需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共计 11,691.61万元；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

方所受损失的，甲方还应予以足额补偿；但因证券交易所或其他行政机关审核、

批准等不可归责于甲方的原因所导致的违约情形除外。 

3.2 乙方违反本协议第二条“排他性条款”约定的，需按各自股权所占比例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共计 11,691.61万元；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所受损失的，乙

方还应予以足额补偿；但因证券交易所或其他行政机关审核、批准等不可归责于

乙方的原因所导致的违约情形除外。 

（五） 关于公司与陈振华等等 11人签订《关于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

股权之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收购方）：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德清大道 299 号 2601室、2602室 

法定代表人：闻掌华 

乙方 1（出让方）：陈振华 



18 
 

身份证号码：37098219650513**** 

乙方 2（出让方））徐冬梅 

身份证号码：37090219731026**** 

乙方 3（出让方））刘绪凯 

身份证号码：37092219701128**** 

乙方 4（出让方））郭承云 

身份证号码：37098219710426**** 

乙方 5（出让方））王清学 

身份证号码：37092019510826**** 

乙方 6（出让方））乔建亮 

身份证号码：37072519690209**** 

乙方 7（出让方））曹淑青 

身份证号码：37282719790206**** 

乙方 8（出让方））李霞 

身份证号码：37098219710513**** 

乙方 9（出让方））王玉卓 

身份证号码：37098219820214**** 

乙方 10（出让方））苑洪国 

身份证号码：37092019710302**** 

乙方 11（出让方））韩翠芬 

身份证号码：37030219660414**** 

以上乙方 1、乙方 2、乙方 3、乙方 4、乙方 5、乙方 6、乙方 7、乙方 8、乙

方 9、乙方 10、乙方 11合称为乙方。 

鉴于： 

 1、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

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9,777.78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矿石提取制备

锂电池正极原材料——电池级碳酸锂等业务。 

2、甲方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一家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600175。 

3、乙方为目标公司的股东，目前共计持有目标公司 10.58%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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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了整合上市公司及目标公司的优势资源，甲方拟以现金收购方式受让

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 

经友好协商，甲乙双方达成协议如下： 

1. 本次收购意向 

1.1 本次收购的先决条件： 

（1）甲方对目标公司开展的尽职调查结果与甲方前期了解的无重大差异，

且目标公司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指构成对本次收购的法律障碍或对目标公

司经营的合法合规性产生重要影响、或可能本质上对本次收购估值形成重大影响

的情况）； 

（2）甲方及目标公司就本次收购均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1.2 本次收购方式 

甲方拟以现金方式受让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10.58%的股权。 

1.3 本次收购的价格和定价依据 

甲乙双方同意，本次收购的预估转让价格不高于 15，515.70万元（含税）；

本次收购最终的转让价格以甲方聘请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参考由双方

协商确定，并在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进行约定。 

1.4 本次收购的税费承担 

本次收购涉及的税费由甲乙双方根据法律规定各自承担，法律未明确规定的，

由双方协商解决。 

1.5 本次收购的时间安排 

甲方承诺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四个月内尽力与乙方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

议；但不论何种情形下，甲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与乙方签订正式的

股权转让协议，并承诺于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后尽快促使甲方股东大会召开并

作出决议。但由于上述第 1.1条项下的先决条件未达成或因监管机构或政策的原

因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签署的除外。 

2.排他性条款 

2.1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甲方就目标公司股权处置事项享有与乙

方进行谈判的排他性权利；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与任何其他第三方直接或间

接就涉及目标公司股权相关的任何权益进行任何谈判或交易或其他任何性质的

接触，亦不能以任何方式与任何其他第三方签署任何涉及目标公司股权（包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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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于转让、处置、委托表决权、代持等）的备忘、意向书、协议、合同或安排

等。 

3.违约责任 

3.1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导致交易未能完成的，违约方需按各自股

权所在比例向交易对方支付违约金共计 3,103.14 万元；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交易

对方所受损失的，违约方还应予以足额补偿；但因证券交易所或其他行政机关审

核、批准等不可归责于违约方的原因所导致的违约情形除外。 

六、进行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致力于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布局，看好上游碳酸锂行业未来的市

场前景及商业模式和未来发展空间。 

2、本次收购股权完成后，公司将拥有瑞福锂业 98.51%的股权，公司将进入

新能源电池产业链上游，符合公司“能源主导（传统能源+新能源）”战略定位，

有利于进一步夯实公司的能源主业，有效拓宽了上市公司利润来源，并与公司的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板块、正极材料板块、新能源汽车运营板块形成联动效

应，这将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3、本次对交易的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4、本次交易遵循自愿、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本次股权收购的定价原则

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协商确定。符合公司

利益，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本次交易不会使公司在独立性经营方面受到影响。 

本次交易的完成尚需中介机构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后，由双方协商确

定价格，标的资产是否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重大问题；审计评估后的交易各方就

交易价格是否达成一致；本次交易须经双方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及履行相关程序后

确定。以上事项均存在不确定性。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九次董事会决议；  

2、《关于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之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0月 28日 


